
川北医学院文件
川北医发规〔2019〕3 号

关于做好 2020 年学校专项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学校各院（系）、部门：

学校专项包括央财项目和校内专项。央财项目是由中央财政

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建设的项目。校内专项是指学校年度

预算中作为校内财政专项支出预算安排的项目。2020 年央财项

目专项和校内专项申报工作按照《关于印发<川北医学院专项建

设管理办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川北医发[2018]26 号）文件精

神进行申报。为了做好 2020 年专项申报工作，现就其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

2019 年 6 月 11 日-6 月 25 日,过时不再受理。

二、申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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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特色与一流学科、一流专业建设。特别是队伍建设、

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术交流和条件建设、重点实验室、重点

研究基地条件建设；

（二）教学实验平台建设；

（三）科研平台和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。支持学校科学构

建科研和实践教学体系，建设科研共享平台、技能训练中心、创

新基地和实训实践基地；

（四）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。支持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，

师资队伍培训和学术交流，以及创新团队建设；

（五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支持校园水、电、气、暖等主要

基础设施更新和节能改造，校园网络基础建设，数字图书信息资

源和共享平台建设；

（六）教学基础条件的进一步完善，满足教学管理与教学改

革的相关项目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院（系）、部门在申报过程中，必须紧密围绕学校

建设最急需发展的需要，按照申报范围进行调研、选题、组项、

论证、申报；

（二）所报项目须经过充分论证，立项建设的必要性、可行

性、预期效益必须十分明显与突出，项目组成系统、完整、科学。

并有前期的论证记录；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由院（系、所）、部（处、馆、室）组

成，部门负责人为项目负责人，项目建设团队由申报单位组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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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央财项目直接向发展规划处申报；校内专项各申报单

位涉及到工程类装修和维修的项目向后勤管理处进行申报；涉及

到购买设备和大型设备维修的项目向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申报；

涉及到学科建设的项目向研究生处进行申报；涉及到科研创新团

队建设的项目向科技处申报；同时附上申报部门前期的论证记

录。

（五）申报部门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六）申报书见附件。

四、立项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择优促优、突出重点、扶持特色”的原则；

（二）强化一流本科、一流专业建设的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科学配置学校资源的原则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7 月 2 前，由发展规划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研究生处、科技处根据学校发展实际，对收集到的申报项目进行

论证和筛选，形成记录。7 月 2 日交发展规划处汇总。由发展规

划处在 9 月 30 前对有关重大、重点申报项目组织再次论证评审

后，报学校审定当年度重点项目名单，并向全校发布。由国有资

产管理处对立项项目上报有关单位进行备案。

六、评审方式

发展规划处负责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申报单位提交

的申请项目开展项目评审，汇总专家评审意见并编制《川北医学

院 XXX 年度重点项目汇总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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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川北医学院 2020 年专项项目申报书（央财、创新

团队、学科）

2.川北医学院 2020 年校内专项申报书（工程、装修）

3.川北医学院 2020 年校内专项申报书（设备）

4.川北医学院仪器设备（10 万及以上）购置论证表

（设备）

川北医学院发展规划处

2019 年 5 月 30 日

川北医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30 日 印


